
編號
出國計畫

名稱

任務

類別

出國計畫

內容

前往國家

（或地區）

天數

(單位:天)

人數

(單位:人次)

支出旅費

(單位：新臺幣

千元)

備註

1 其他補助計畫 開會 出席國際會議 韓國釜山 4 1 44

2 其他補助計畫 開會

出席 CGIIT 2017

國際學術研討會及

發表論文

新加坡 5 1 61

3 產學合作計畫 考察
研析泰國畜牧產業

概況
泰國曼谷 10 1 73

4 其他補助計畫 開會
參加ICBMDIG 2017

國際研討會
英國倫敦 12 1 120

5
結餘款再運用計

畫
訪問 泰國曼谷參訪 泰國曼谷 10 2 100

6 產學合作計畫 開會
參加研討會及技術

展
日本東京 5 1 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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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其他補助計畫 開會
參加2017ACENS研

討會
日本札幌 10 1 41

8
結餘款再運用計

畫

考察及

訪問

參訪循環型永續經

濟再利用設施及環

境教育場所

日本大阪 8 1 73

9
結餘款再運用計

畫
開會 參加國際研討會 日本名古屋 6 1 66

10 其他補助計畫 訪問
赴英國John Innes

Centre參訪
英國 10 5 265

11 其他補助計畫 開會

參加國際阿茲海默

症與帕金森氏症會

議(ADPD)發表論文

奧地利維也

納
7 1 100

12 其他補助計畫 開會
參加2017ICERE

2017研討會
越南河內 5 1 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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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其他補助計畫 開會
參加2017ACEAIT會

議
日本名古屋 9 1 63

14 其他補助計畫 開會

參加2017ICASI國

際研討會及發表論

文

日本札幌 7 1 70

15 其他補助計畫 考察 移地研究 吉隆坡 4 1 39

16

其他補助計畫及

結餘款再運用計

畫

開會

參加IEEE

ICASI2017國際研

討會及發表論文

日本札幌 7 1 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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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其他補助計畫 開會

參加2017

International

Conference on

Smart Science

(ICSS2017)研討會

日本九州 5 1 35

18 其他補助計畫 開會

參加19th

International

Conference on

Civil

Engineering and

Construction

Technologies 國

際研討會及發表論

文

美國波士頓 12 1 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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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說明:

1.本表各非營業基金附屬單位預算包含運動發展基金、部屬機構非營業特種基金、附設醫院非營業特種基金及國立專科以上學校校務基金。

2.「任務類別」欄，應按「考察」、「視察」、「訪問」、「開會」、「談判」、「業務洽談」、「進修」、「研究」、「實習」予以列明。

3.「出國計畫內容」欄，略述出國計畫之主要任務，如考察、視察、訪問類計畫填寫擬拜會或視察機構等，開會、談判、業務洽談類計畫填寫會議議題、談判

重點等，進修、研究、實習類計畫填寫主要研習課程等。

4.出國計畫使用之經費如屬「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」第3條規範之校務基金之來源者，均屬本表填寫範圍。包含獲教育部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」、

「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」及「獎勵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」等計畫補助經費支應之出國計畫，係屬前開條例第3條第1項第1款「政府循預算程序之

撥款」，另科技部補助經費支應之赴大陸計畫，係屬前開條例第3條第1項第2款第4目「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之收入」，均須填寫本表。

5.「支出旅費」項目須與會計月報國外旅費執行數一致，填寫期限及方式如下：

(1)依每年1月至6月會計月報國外旅費執行數，填寫該執行數所執行之出國計畫於本表，並於每年8月15日前填寫完成及揭露於各機關(構)、學校網頁。

(2)依每年1月至12月會計月報國外旅費執行數，填寫該執行數所執行之出國計畫於本表，並於次年3月15日前填寫完成及揭露於各機關(構)、學校網頁(須填寫

整年之出國計畫旅費支出情形，倘1月至6月出國計畫須修正者，請呈現於此期間之表格中，勿逕自修改前點之1月至6月表格)。

(3)承上，依會計月報有實際執行數者再填寫出國計畫於本表，另倘出國計畫部分經費尚未執行或核銷完成者，仍請將該出國計畫填寫於本表，並於備註欄註明

「尚未執行完畢」。

6.請將前開網頁連結網址以電子郵件提供本部，俾憑控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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